马鞍山市中医院报废资产残值评估服务采购内容及相关要求

（本项目采购内容及总体要求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一）采购清单

	序号
	服务名称（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1
	报废资产残值评估服务
	1
	项


（二）服务内容
项目概况：报废资产887台套（专业设备395套，金额6,574,815.16元，一般设备492套，金额1,233,521.00元），资产原值总计7,808,336.16元。

（三）商务要求

1、服务规范：有国家标准的执行国家标准；无国家标准的执行行业标准；无行业标准的执行地方标准；无地方标准的执行企业标准。

2、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国家对相关项目有资质要求的，进场单位和人员的资质、资格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实施期间成交供应商所发生的或成交供应商实施场地内发生的或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应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按有关规定处理善后事宜，并承担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3、响应文件中为本项目配备的人员力量，在合同履行期间，成交供应商须按采购人要求到达本项目现场提供相应服务，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采购合同。

4、服务响应时间：成交供应商需设有专门的服务队伍，建立完备的响应机制。如出现服务问题，电话响应无法解决，成交供应商必须在接到电话24小时内到达现场并解决问题。

5、服务地点：马鞍山市中医院（采购人指定地点）。

6、付款方式：评估费用在处置成交后由委托人优先从处置款项中扣除支付；若处置收入无法覆盖，委托人另按合同约定中标价支付（补齐差额部分）。
7、服务期限：接采购人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出具评估报告（含勘查现场）。8、本项目总投标价包含履行本项目的全部费用及所有价内价外税金及合理利润等。

